
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各種甄試 SOP 

 
 

權責單位或人員  作業流程  

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 系所各項招生入學簡章修訂通知  

  ↓  

系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 
召開會議修訂簡章分則、指定項目評分辦法 

推選各項甄選入學委員 
 

  ↓  

系所承辦人  呈報教務處綜合業務組系所簡章分則內容及指定項目評分辦法  

  ↓  

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 教務處檢送學生資料至系辦公室  
 
 ↓  

系所承辦人  核對名單  
 
 ↓  

系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

 
訂定書面資料審查評分表 

 

 
決定甄試委員 

 

 
 ↓  

系甄試委員  書面資料審查  
 
 ↓  

系所承辦人  核算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 
 
 ↓  

系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
 檢驗書面資料審查成績  

 擬定錄取標準  
 
 ↓  

系所承辦人  提送成績名冊及檔案送至綜合業務組  
 
 ↓  

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 公告錄取名單  

  ↓  ↓  

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 各類甄試入學作業爭議及處理機制  錄取生寄回同意書

或放棄聲明書 
 

  ↓   ↓  ↓  

  
 考生、原畢業學

校向校行政單位

或逕向系所反應 

 考生、原畢業學

校逕向系所反應 
 缺額回流、 

錄取註冊 

 

  ↓  ↓    

系招生試務工作小組  複驗成績、爭議回覆    

  ↓  ↓    

系所承辦人 
 爭議處理結果送

至綜合業務組 
 

爭議處理結果逕

覆考生、原畢業

學校 

  
 

  ↓  ↓    

  檢討及改進    

 


